
黑龙江省教育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
肺 炎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指 挥 部

黑教疫防指函〔2020〕2号

黑龙江省教育厅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
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、用人单位：

目前，我省已经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，为

全力遏制疫情蔓延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，根据省委、省政府

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部署，为切实保障广大毕业生

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现就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高校要切实加强校园管控，延期举办各类校园招聘活动

（含用人单位宣讲会）,严禁高校赴省外开发走访就业市场，各项

活动启动时间由省教育厅另行通知。

二、各高校要加强就业信息服务，充分利用教职工、校友资源

等多方力量，主动与用人单位联系，广泛收集并及时通过学校就业

网、微信公众号等“两微一端”媒体平台发布需求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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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高校要统一应用“黑龙江省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平台”

（www.hljbys.org.cn）实施线上招聘，及时公开、充分共享毕业

生需求信息，要求 2020 届毕业生于 3月 15 日前在平台完成微信绑

定，以便平台精准匹配供需信息，为毕业生自动推送相关信息，推

动招聘工作由过去的“面对面”变成“键对键”。

四、省教育厅将在“黑龙江省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平台”开设

市地人才招聘、企业招聘专栏，并联合行业主管部门举办“建功龙

江大学生凝聚行动”等分层次、分类别的网络招聘会。用人单位和

毕业生要积极参加省教育厅和各高校举办的网上双选活动，实现线

上供需见面。

五、各高校要充分发挥党团组织、院系辅导员、班主任等各方

面的作用，维护校园安全稳定，密切掌握当前毕业生的思想动态，

深入细致的开展思想工作，帮助毕业生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，

引导毕业生以积极的心态、正确的择业观对待就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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